
台灣大哥大
銀行轉帳代繳授權書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發 動 行 : 台北富邦銀行營業部(�������)
交 易 代 號 : 電話費(���)
發動者編號 : ��������

用戶名稱
(公司戶請填寫公司名稱)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用戶編號
(詳下方說明�)

申
請
人

戶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如有塗改，請加蓋開戶印鑑或簽名

銀行活期 ( 活儲 ) 存款帳戶 :

銀行/農漁會/信用合作社 分行/分部/分社

帳戶人開戶印鑑/原開戶簽名樣式

※本人知悉且同意台灣大哥大將本簽署文件轉為數位化儲存，未來僅可調閱數位化文件並視同原本

����年��月版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詳閱背面之「轉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本授權書由代理行庫核章並留存。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人已知悉個人資料告知事項；且同意本公司於法令規定內使用本人資料。

說明�：用戶編號請擇一填寫 (�)月租型行動電話「門號」(�)物聯網「帳戶編號」。
說明�：申辦轉帳代繳成功，本公司將同時開啟e帳單服務，繳款通知將以「簡訊」提供，您可於官網查詢完整帳單及設定email通知服務。
說明�：本公司已向財政部申請核准辦理「中獎小額獎金主動匯入扣繳帳戶」服務，為便利您（限自然人）就本公司所開立統一發票中獎小額獎金（適用獎項內容請參閱官網
訊息）時之兌領，您於填寫本次轉帳代繳授權書時，視為您已同意日後本公司可主動將您中獎小額獎金匯入您所申請之以下轉帳代繳帳戶（限銀行或郵局）中；倘您擬取消
中獎小額獎金主動匯入功能，請至本公司網站、myfone直營門市、手機直撥���或撥打��-��������申請取消。使用會員載具之用戶不適用上述小額轉代中獎自動匯款。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受理機關核對印章
銀行專用
請勿填寫

台灣大哥大
請勿填寫

主管 經辦 核章 覆核 建檔(銷售店點章)



轉帳代繳授權書填寫注意事項

一、銀行帳戶所有人與申請人可以不相同。
二、僅能選定一家特約行庫辦理，以免混淆重複。
三、辦理銀行帳戶扣款者，請務必簽名/蓋章(同原開戶行樣式)。
四、辦妥轉帳代繳手續後，本公司仍將寄送繳款單並註明台端委託轉帳之行庫名及帳號供參閱，請勿另行繳款以免重複。
五、辦理轉帳代繳之用戶編號/扣款帳號如變更時，請您重新填寫授權書辦理變更。
六、用戶編號如超過�門不夠填寫，需另行填寫於附件，並於授權書與附件接縫處，加蓋帳戶人開戶印鑑/原開戶簽名樣式。
七、以銀行帳戶申辦轉帳代繳者，處理時間約為��日。
八、為了您的權益請詳閱【轉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

若有其他轉帳代繳相關疑問，請利用您的行動電話直撥���免付費服務專線或致電��-��������

轉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

立授權書人謹授權並同意  貴行於  貴公司繳款單所列付款期限日，自立授權書人於  貴行開立之活期或活儲存款帳戶內之存款餘額，自動扣抵支付「貴公司繳款單所
列應繳費用(下稱應繳費用)」(不含調整費用)，若餘額不足支付應繳費用時，則不予扣抵(貴公司亦得但無義務要求  貴行再行扣款，若仍不足時即不再扣抵)，申請人
須自行持繳款單至  貴公司各逾期窗口繳清應繳費用。
立授權書人欲變更轉帳代繳之帳戶或終止本授權行為時，須以書面通知  貴公司，該轉帳代繳帳戶之變更或授權之終止將自  貴公司接獲通知並完成作業程序(至少三十日)
後生效，如立授權書人係向  貴行辦理終止者，前述變更或終止之生效日自  貴公司接獲  貴行通知時依上述方式計算。
若立授權書人之帳戶內餘額不足、結清，或因法院查封及其他原因，無法扣抵申請人應繳費用之全額時，  貴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代理付款授權。
立授權書人與申請人不必為同一人，申請人無需另填寫同意書，即可利用直接轉帳方式付款。
立授權書人授權  貴行辦理轉帳代繳時，如填寫之內容不全、不合、有誤或未載明申請人之用戶編號時，本授權不發生效力，且  貴公司得不退還本授權書及所附資料。
若經  貴公司確認立授權書人就應繳費用有溢繳或繳款不足之情形時，  貴公司得於次期繳款單中列載該應扣除之費用或增列申請人之應繳費用。
立授權書人同意  貴行依  貴公司提供之電腦媒體所列金額逕行扣款，如與授權應繳費用之金額不符時，願自行向  貴公司查詢理清，與  貴行無涉。
立授權書人同意，依本授權書扣款之「行動電話門號」如有與其他「行動電話門號」合併出帳之情形者，則於合併出帳期間，其他門號之應繳費用亦得自本授權帳戶
扣款，且如本轉帳代繳授權經終止時，合併出帳之其他門號亦無法繼續自本授權帳戶扣款。
依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自動轉帳業務作業細則，若  貴公司依  貴行核印成功結果發動扣款交易，致生扣款糾紛，或損及立授權書人之權益時，該損失由  貴行負責。
申請人瞭解並接受，申請人所申辦轉帳代繳之任一「行動電話門號」若發生退租(含一退一租)、被銷號或過戶時，則該門號於發生上開任一情況後仍會產生最後一期電信
帳單金額，貴公司並將於上開任一情況發生後之���天內，依該門號原轉帳代繳方式扣繳門號應繳費用之總額。若是多門號合併出帳時，任一門號發生上開任一情況時，
其他門號仍繼續依原轉帳代繳方式繳交應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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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授權書人茲為便於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貴公司」)電信服務之申請人(下稱「申請人」)支付各項應付予  貴公司之費用，謹授權
貴金融機構(下稱「貴行」)為支付該等費用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


